附件1

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情况登记表
部门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政治面貌
	
	所在单位
	

	职务/职称
	
	职级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证照类型
（在对应处划√）
	普通
护照
	
	往来港澳通行证
	
	往来台湾通行证
	

	证照信息
	普通
护照
	证件编号
	

	
	
	证件有效期
	年  月  日

	
	
	签发地点
	

	
	来往港澳
通行证
	证件编号
	

	
	
	证件有效期
	年  月  日

	
	
	签发地点
	

	
	往来台湾通行证
	证件编号
	

	
	
	证件有效期
	年  月  日

	
	
	签发地点
	

	个人承诺

	本人郑重承诺:严格遵守因私出国（境）管理相关规定，如实填写《教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情况登记表》，对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已经做到“零持有”。同时承诺，今后如因私出国（境），将严格履行审批程序，回国（境）后将因私出国（境）证照按时交学院党委统一保管，坚持做到“零持有”。本人严格遵守承诺，如有违反，自愿接受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 


注：在表格空白处如实填写信息，或划“√”。
（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学院党委留存，一份由学院党委统一交党委教师工作部存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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